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承辦人：王藝儒
電話：04-37061213
電子信箱：e-1194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原字第113011888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有關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執

行期程及認定事項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13年10月4日臺教學(四)字第1130095263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本辦法於113年4月29日修正名稱及全文26條，自114年8

月1日施行，係考量特殊教育鑑定基準之變動與影響，並為

保留宣導及各項作業準備期間。

三、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：「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

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

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

用新法規。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

所聲請之事項者，適用舊法規。」爰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

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(簡稱鑑輔會)應提前公告鑑定工

作時程，並於鑑定工作實施計畫或鑑定工作手冊中載明該

梯次之鑑定適用法規，以利學校、學生及家長提前知悉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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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輔會並應依公告之工作時程辦理鑑定作業，切勿拖延逾

公告時程。

四、有關114學年度特殊教育鑑定之適用疑義，依據中央法規標

準法第18條規定、本辦法之意旨及考量實務運作，相關作

業之執行，應以鑑定結果公告之日為準，如鑑定結果公告

於114年7月31日以前，相關作業仍應依本辦法現行規定辦

理；如鑑定結果公告於114年8月1日以後，則該梯次之鑑

定，其前置作業及相關流程應依本辦法修正後規定辦理，

請各校於該梯次之作業公告妥為宣導周知。

五、為使鑑定結果儘速確認，避免產生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

定及就學輔導會鑑輔會（以下簡稱鑑輔會）審議之案件有

新舊法適用鑑定基準不同之問題，請各校依「教育部主管

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小組實施計畫」之「鑑定

作業工作時程表」規定期程，完成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有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鑑定提報等相關作業，以俾

於本辦法施行前提交鑑輔會審議，並通知成年學生、學生

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審議決議。

六、新修正規定涉及標準放寬，若依舊規定不符標準，惟依新

規定可以符合者，雖於114年7月31日以前適用舊法規予以

否准，倘該生仍有接受特殊教育之需求，仍得重新提報鑑

定。

正本：國立暨私立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署原特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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